
 

 

证券代码：300385       证券简称：雪浪环境         公告编号：2021-085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中标公司子公司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卓越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卓越”）就“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

源化利用项目”的工程设计及工程管理服务进行了公开招标，其于 2021 年 12月

6 日通过江苏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jiangsu.gov.cn/）和南京公共

采购信息网（https://njgc.jfh.com/）发布了招标公告。经公开招标，确定中

标人为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环境院”），中标金额

为 798万元。 

上海环境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海环境院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南京卓越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可豁免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

司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义务。 

二、中标单位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8132207409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定代表人：邵敏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 1228弄 10 号 4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能源、节能、环保、市政工程及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咨询、研究，机械成套设备

开发、设计、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年 9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37,050,726.29 746,458,949.46 

负债总额 658,092,289.20 585,204,070.24 

净资产 178,958,437.09 161,254,879.22 

项目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年 1-9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576,674,501.25 252,155,499.42 

净利润 36,563,026.82 15,203,166.27 



 

2、关联关系说明 

上海环境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海环境院为公司关联方。 

3、其他说明 

经工商网站查询，上海环境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源化利用项目； 

2、建设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董庄路 9号； 

3、建设规模：本项目年处理固体废物 12 万吨，其中 8万吨危险废物，4万

吨一般固体废物； 

4、建设内容：包括从固体废物、辅料进厂至飞灰、渣、含铜金属物料等产

品出厂为止全过程的生产及辅助设施。主要包括：预处理系统、固体废物储存及

烘干系统、原料库及上料系统、富氧侧吹炉熔炼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环境集烟

系统、尾气治理系统、风机房、软化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制氧站及公用和辅

助设施等。 

5、本次中标内容：本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工程设计及工程管理服务。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中标价格 798 万元为中标人报价。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永埜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联合向中

标人上海环境院签发了《中标通知书》。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后，由

南京卓越就该项目与上海环境院签署相关合同。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卓越因投资建设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上海环境

院该项目工程设计及工程管理服务的为中标人，与其发生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项

目投资所需，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互惠互利、自愿平等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括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签署日常业务合同总金额为 24,657,209.88 元；

此外，新苏环保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15,000 万元；同时，新苏环保与公司作为

共同借款人，向国开行申请了不超过 2.4亿元的借款额度。上述事项均已按相关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及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0日 


